

附件2

网上报名材料上传要求

一、网上报名
（一）考生在网报系统上传个人小二寸白底证件照时，应按照系统提示内容下载并运行“医考报名照片检测工具”，网报系统只接受经该工具检测通过且保存后的照片进行上传。

（二）现役军人和部队文职人员在报名时只能使用有效身份证报考，在本人身份栏中选择相关“军人”身份后，还必须在系统内填写军官证、警官证、文职干部证、士兵（官）证、军队学员证号。
（三）地方考生在完成网上报名后，按照考生操作指南（附件）步骤，同时登录国家医学考试（广西）考生服务系统，上传相关报名材料，上传材料在报名期间可自行调整（锁定内容除外），已锁定的材料如需更新，请联系考点解锁后再重新上传。

审核人员将对考生报考信息的正确性及上传资料的进行初步审核。请考生得到审核信息反馈后，尽快按要求更换增补相应材料，并完成材料“重新提交”。报名信息及上传资料均无问题，按属地管理原则到我委医考中心进行现场确认。

（四）现役军人和部队文职人员考生不用上传资料，请于现场审核期间内携带纸质报考材料按属地管理原则进行现场确认。
二、材料要求

（一）身份证明

1.有效身份证件（第二代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台港澳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护照）正反面照片（外国护照需上传信息页与封页）。

2.本人手持身份证件详细内容面，自拍照1张。

如果考生报名时存在正在办理有效身份证明等特殊原因的，可提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有本人近期免冠近照的证明办理报名手续，考生也须凭此证明和其他规定证件入场考试。
（二）学历证明
1.毕业证书:上传与报考类别相一致的医学学历证书。
（1）专升本提供专科、本科毕业证。
（2）3+2形式提供中专、专科毕业证。
（3）研究生毕业当年以研究生学历报考者，提供学校出具

的学籍证明。

2.学位证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传）: 上传与报考类别相一致的学位证书（含本人信息页）照片。

3.学历证明材料: 

（1）2001年后毕业的专科及以上学历，须提供有效期半年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2）非大陆学历需提交教育部留学认证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3）广西区外中专学历，需提供毕业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部门出具的录取名单、毕业生名册等学籍证明材料。 
    （4）对原不承认中等卫生专业学历的人员，须提供《原不承认中等卫生专业学历资格考试合格证》。 
    （5）3+2形式或初中起点五年制考生，如无中专毕业证，应提供毕业学校复印的《录取简明登记表》。
（三）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

上传与报考类别相一致的实践期满一年并考核合格的证明，若在不同机构实践的可分段提供。填写要求如下：

1.证明由实践或执业机构出具，须实践医疗机构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军队由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审核盖章同意报考。报考执业助理医师或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直接报考执业医师的考生填写上传《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专业工作实践证明》，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报考执业医师的考生填写上传《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

2.工作实践期考核证明当年有效。

3.2025年毕业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工作实践证明时间截止2026年8月31日时需满12个月并考核合格，现场审核时《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专业工作实践证明》只需提供到报考当月，待实践技能通过后再补充满12个月的实践考核证明。其他考生工作实践时间至现场审核时需满12个月且考核合格，如期间实践机构或执业机构有变动且实践起止时间不足年限的，需到上一实践或执业机构出具相应实践期的考核合格证明。

4.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报考执业医师的，中专学历者执业期为取得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满5年（2021年8月31日前注册）；大专学历者执业期为取得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满2年（2024年8月31日前注册），如在执业注册过程中有变更记录，导致注册时间不满足报考年限的，须提供首次执业注册证明。

（四）工作实践机构执业许可证

上传实践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诊所备案证》。

（五）带教老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1.上传带教老师姓名、执业类别和执业地点等信息页。

2.属于医联体或对口支援的带教老师，需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六）其他
1.台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员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习申请表。

2.台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员上传申请表。

    3.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助理升执业必传）：助理升执业的，需上传与报考类别相一致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含本人信息页）。

4.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助理升执业必传）：助理升执业的，需上传与报名报考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含本人信息页和首次注册信息、注册机构信息页、定期考核信息页）。

5.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2025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必传）。

6.师承和确有专长证明材料（师承或确有专长必传）:《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或《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注：广西区外颁发的此类证书不得在广西报考。

    7.其他: 

（1）壮医培训证（报考壮医专业必传）。

（2）“西学中”相关证明材料。

（3）加试短线医学院前急救和儿科专业的考生，需填写上传《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申请表》。


